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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部分條文。

附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部分條文

部　　長　何佩珊

外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條文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指定之工作，其工作內

容如下：

　　一、製造工作：直接從事製造業產品製造或與其有關之體力工作。

　　二、外展製造工作：受雇主指派至外展製造服務契約履行地，直接從事製

造業產品製造或與其有關之體力工作。

　　三、營造工作：在營造工地或相關場所，直接從事營造工作或與其有關之

體力工作。

　　四、屠宰工作：直接從事屠宰工作或與其有關之體力工作。

　　五、外展農務工作：受雇主指派至外展農務服務契約履行地，直接從事

農、林、牧、養殖漁業工作或與其有關之體力工作。

　　六、農、林、牧或養殖漁業工作：在農、林、牧場域或養殖場，直接從事

農、林、牧、養殖漁業工作或與其有關之體力工作。

　　七、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工作：受雇主指派至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契約履行

地，直接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陪伴或與其有關之

體力工作。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

第　八　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七款之工作，其年齡須二十歲以上，

並應具下列資格：

　　一、入國工作前，應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認可之外國健康檢查醫院或

其本國勞工部門指定之訓練單位訓練合格，或在我國境內從事相同工

作滿六個月以上者。

　　二、從事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入國時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地點，接受八小時以上之講習，並取得完訓證明。但曾於五年內完



成講習者，免予參加。

　　前項第二款之講習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外國人聘僱管理相關法令。

　　二、勞動權益保障相關法令。

　　三、衛生及防疫相關資訊。

　　四、外國人工作及生活適應相關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第第十一章之一 　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工作十一章之一 　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工作

第五十六條之一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五條第七款規定之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工作者，其

雇主應為依法設立或登記滿五年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

第五十六條之二　　前條之雇主，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計畫及期間，提報多元陪伴照

顧服務計畫書。

　　　　　　　　　前項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雇主資格之證明文件。

　　　　二、服務提供、收費項目及金額、契約範本等相關規劃。

　　　　三、工作人力數額與配置、督導及教育訓練機制規劃。

　　　　四、其他多元陪伴照顧服務相關資料。

　　　　　　　　　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雇主與外國人應依

據核定之計畫書及服務契約內容辦理。

第五十六條之三　　外國人受雇主聘僱從事多元陪伴照顧服務工作人數，不得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總人數。

　　　　　　　　　前項聘僱外國人總人數之認定，應包括下列人數：

　　　　一、申請初次招募外國人人數。

　　　　二、得申請招募許可人數、取得招募許可人數及已聘僱外國人人數。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列計：

　　　　（一）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日前四個月期間內，雇主有繼續

聘僱外國人之需要，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招募之外國

人人數。

　　　　（二）原招募許可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無法申請遞補

招募、重新招募或聘僱之外國人人數。

　　　　三、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止外國人招募許

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第五十六條之四　　主管機關得就前三條規定事項辦理實地查核。

　　　　　　　　　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廢

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一、違反第五十六條之二第三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

大，或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相關勞動法令，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三、經營不善或對公益有重大危害。


